
臺南市將軍區苓和國小113學年度學習扶助獎勵辦法 

壹、依據： 

  一、教育部辦理學習扶助課後扶助補助要點。 

  二、臺南市國民中小學113學年度「學習扶助課後扶助」實施計畫。 

  三、臺南市將軍區苓和國民小學113學年度學習扶助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協助兒童提昇學業成績，建立自信與能力。 

  二、培養兒童樂觀進取的正向學習態度。 

  三、鼓勵校內參與學習扶助人員，給予校內學習扶助人員支持。 

參、實施期間：113學年度學習扶助辦理期間 

肆、獎勵對象： 

  一、學習扶助受輔學生及校內參與學習扶助人員。 

伍、實施方式： 

  一、校內參與學習扶助人員： 

    1. 於每期活動結束後，由校長於教師晨會頒發感謝狀或獎品，公開表揚參與學 

       習扶助的老師。 

    2. 教學優異之老師，行政端會協助提報學習扶助績優教學團隊甄選。 

  二、學習扶助受輔學生： 

    1. 上課期間，由授課老師發給表現優良學生集點或小獎品當做上課增強物。 

    2. 在每期結束時，由各學習扶助班級老師推薦優秀學生名單包括「全勤獎」及 

       「進步獎」獎項，由校長於公開場合頒發獎狀及獎品，表揚表現優良學生。 

    3. 依學生表現，擇優提報學習扶助學習楷模甄選。 

  三、測驗通過： 

    1. 個案學生於12月成長測驗、次年5月篩選測驗總成績均比當年5月篩選測驗進 

       步者，分別頒發榮譽貼紙5張鼓勵。  

    3. 個案學生通過12月成長測驗、次年5月篩選測驗，得以移除個案身分者，頒發 

       榮譽貼紙10張。 

陸、預期成效 

  一、配合學生程度教學，協助低成就學生建立學習興趣及自信心。 

  二、協助學習條件不利學生，輔導其學習、克服學習障礙，促進自我成長。 

  三、讓教師於課後時間協助並輔導低成就學生課業，發揮教學專業，經由教學活動 

      之機制，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使學生快樂學習。 

  四、實質鼓勵教學人員，提高教師參與意願。 

柒、經費來源：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捌、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    

 

 


